关于进一步促进家庭农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建议

2007年，松江区探索推广粮食家庭农场，2008年，探索推广机农一体家庭农场模式和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模式。目前，松江区有粮食生产家庭农场、机农一体家庭农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等多种类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家庭农场在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促进农民增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松江家庭农场发展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家庭农场逐渐成为了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

但近几年来，家庭农场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家庭农场经营者年龄普遍偏大，经营土地规模与劳动生产力不相适应，在发展中缺乏专业人才支撑。发展中所需的建设用地指标难以解决，所需的财政补贴、建设项目、信贷、抵押、保险、用电等支持政策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创新发展。承包地流转期限相对偏短，一般为3至5年，家庭农场主对经营的稳定性有担忧。在推动种植业向下游延伸，推动生产、储运、加工、销售、旅游等三产融合发展时动力不足。随着用工、用肥、用药等成本的不断增加，粮食价格下降，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经济效益也不断下滑等等。

为了进一步促进家庭农场规范健康发展，建议本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家庭农场发展，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进一步明确家庭农场发展方向。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生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来鼓励发展、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规范。在发展中充分结合当地实际，依靠村民自主选择，充分认识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和经营主体的特色和优势，以重点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为主，制定相应标准，丰富发展模式。

二是完善家庭农场管理制度。健全家庭农场档案登记制度，包括经营者资格、劳动力结构、收入构成、经营规模、管理水平等，进一步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提高政策扶持的精准性和指向性。依照自愿原则，鼓励家庭农场自主决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以取得相应市场主体资格，实现多种经营方式，提高收入。

三是积极引导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指导等便捷服务，探索多种利益分配方式，稳定土地流转关系，形成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特别是要适当延长土地流转的期限，一般在5至10年左右，或者能够明确流转到二轮延包期末，让家庭农场经营者安心投入经营。三是落实家庭农场发展扶持制度保障。将家庭农场纳入现有支农政策扶持范围，并予以倾斜，重点支持家庭农场稳定经营规模、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技术水平、改进经营管理等。加强沟通协调，推动落实涉农建设项目、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抵押担保、农业保险、设施用地等相关政策，帮助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四是强化面向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在进一步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前提下，引导和鼓励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面向家庭农场的代耕代种代收、病虫害统防统治、肥料统配统施、集中育苗育秧、灌溉排水、贮藏保鲜等经营性社会化服务。

五是完善家庭农场人才支撑制度。加大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培训力度，确立培训目标、丰富培训内容、增强培训实效，有计划地开展培训，因需培训，精准施教。完善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中高等学校特别是农业职业院校毕业生、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等专业人才兴办家庭农场。

六是引导家庭农场加强联合与合作。鼓励家庭农场牵头或参与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其他农户共同发展。引导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的家庭农场通过组建协会等方式，加强相互交流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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